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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余 姚 市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浙 0281 破申 21号

申请人：余姚市鼎诺模具厂。住所地：浙江省余姚市凤山街

道胜一村西楼 108 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330281MA2CM1AE2B。

经营者：姚宁，男，1996 年 9月 12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安徽

省宿州市灵璧县高楼镇卓圩村卓圩庄九组。公民身份号码：

342224199609121578。

被申请人：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浙江省余

姚市凤山街道永丰工业区 15-8 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30281MA2KPMD59X。

法定代表人：詹昌玖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余姚市鼎诺模具厂与被执行人宁波

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[执行案号（2025）

浙 0281 执 112 号]，查明被执行人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。申请执行人余姚市鼎诺模具厂向本院申请将被执行人宁波

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：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月 23 日

经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，注册资本 1 000 000 元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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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为浙江省

余姚市凤山街道永丰工业区 15-8 号，法定代表人为詹昌玖。2024

年 10 月 31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4）浙 0281 民初 5869 号民事判决：

被告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余姚市鼎诺模具厂加

工款 124 055 元，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。民事判

决书生效后，被申请人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不履行支付义

务。余姚市鼎诺模具厂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，因

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在本院涉执案件共计9件，名下可供

执行财产无法清偿全部债务，余姚市鼎诺模具厂申请将宁波东卓

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，故本院于 2025 年 6月 19 日决

定将被执行人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认为，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公司型

企业法人，属于破产适格主体。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住所

地在余姚市辖区内，登记机关为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本院依

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到期债务已

为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，且经审查，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

名下财产无法清偿其全部债务，已处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状

态。据此，本院认定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。

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处以公开摇号方式选定浙江海泰

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、

第十三条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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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、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六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

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受理余姚市鼎诺模具厂对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；

二、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担任宁波东卓精密模具有限公

司管理人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余国英

审 判 员 周莹颖

审 判 员 杨竞男

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

代书 记 员 谢静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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